
揭秘洗钱犯罪——常见的 30 种洗钱犯罪手法汇总

洗钱是金融领域的专业术语，指将非法所得通过一系列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

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这一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芝加哥黑手党的操作：他

们通过洗衣店将非法所得混入合法收入中，并向税务局申报纳税，从而使赃款变为合法收入，

“洗钱”一词由此而来。

本文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列出的洗钱渠道，结合近年来不断演变的新型洗钱手法，系

统梳理并揭示洗钱犯罪的常见方式，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防范此类金融犯罪。

1. 现金走私

在许多的国家并未建立现金交易报告制度，所以将犯罪收益通过走私带入这类国家，然

后存入银行，是洗钱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各国严格限制出入境现金携带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将大额现金分散存入银行、构建存款

这种方法也叫化整为零，是将大笔资金分散成小额存款，以免引起怀疑。一些国家建立

了严格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对于超过限额的现金交易，银行必须向反洗钱情报部门报告。

所以洗钱分子往往将大额现金拆分成低于报告标准的金额分散存入银行，逃避监管。

3. 利用现金密集行业

越来越多的洗钱者利用现金密集行业进行洗钱，他们以赌场、娱乐场所、酒吧、金银首

饰店作掩护，通过虚假的交易将犯罪收益宣布为经营的合法收入。

4. 直接购置各种动产或不动产

犯罪分子直接购买房产、高价值的交通工具、古玩、艺术品以及各种金融证券等，然后

在转卖中套取现金存入银行，逐渐演变成合法的货币资金。

5. 利用证券业和保险业洗钱、无记名债券或期货

由于证券业交易资金量巨大，金融工具和交易品种繁多而且复杂，全球资本市场已经形

成，这都为洗钱提供了最好的掩护，所以许多的洗钱犯罪是通过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在内

的证券交易形式进行的。还有许多的洗钱者在保险市场购买高额保险，然后再将保费以退费、

退保等合法形式回到罪犯手中，以掩盖犯罪收入的真实来源。

6.利用离岸金融中心、银行保密天堂等国家和地区对个人资产过度的保密措施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要么允许成立匿名公司，要么对个人资产有着过度的保密措施，使

得犯罪收入进入这些地区后，真实来源很容易被隐藏。

7. 开展显失公平的进出口贸易，甚至注册皮包公司，开展虚拟交易



通过开展一些与标的极不相称的进出口贸易，实现洗钱的目的，或者是以皮包公司伪造

的经营业绩，把犯罪收入变成合法的经营收入，这也是犯罪分子常用的手段。

8. 先捞后洗

一些贪官在位时拼命捞钱，捞了就办企业、开公司。这种洗钱的方式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们下海后，一般都没有“呛水”。他们与有些唯恐露富的私人老板不同，无论是办企业还

是炒股、期货，不管实际上是赚了还是赔了，一般都会宣传自己“大发特发”，惟恐别人不

知道自己赚了钱，因为他们要给自己到手的黑钱找个“说法”。

9. 边捞边洗

自己捞钱亲属经商，这种方式比较普遍，贪官自己利用手中的权力拼命捞钱，亲属则经

营娱乐场所、餐厅等企业。如果不是与贪官本人非常熟悉，对贪官与其亲属的关系是不可能

知道的，因而洗钱就显得更容易，降低了案发的可能性。

10. 连捞带洗

政府官员或国企领导创办私人企业，但由别人代理，企业表面上与政府官员或国企领导

本人，但大权由自己掌握。这样既可以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自己企业的账户上，又可

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11. 转移境外

目前最普遍的洗钱方式是将黑钱转移出去，或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一种是非贸易方

式，一些领导干部把子女送到国外，用支付教育费、保险费、佣金等方式套购外汇，再汇到

境外。另一种是贸易方式，高报进口，低报出口。一些腐败分子勾结国外公司，在进口设备

和原材料时，高报进口价格，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境外进口商，再从其手中拿

回扣，然后将非法所得留存国外。再一种是设空壳公司境外投资，即先在国外设空壳公司，

然后利用手中职权将非法所得以对外投资的形式汇到境外。

还有一种形式是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境外。如远华案件中，收入中的 120 亿元人民币，就

是由其财务主管与晋江、石狮的地下钱庄联系后，派人开车押运到晋江化名“东石丽”家中

的地下钱庄，再由“东石丽”通知香港合伙人支付外汇给香港的远华公司。

12. 贿赂金融监管高官，将黑钱汇往境外

一般为贩毒犯罪集团贿赂金融高官，要求其放松对资金结算的审查和管理，将黑钱转移

出境。如 2001 年香港廉政公署捣毁了香港最大的跨境洗钱集团，洗钱金额高达 500 亿港元。

罪犯在香港中银集团下属的宝生银行尖沙咀分行开设账户，为了逃避香港法律监管，他们贿

赂了该行一名高级经理，把黑钱以一般转账而非汇兑的形式转移到不同的银行账户，再分别



汇往香港和海外的有关银行账户。

13. 利用合法的金融体系洗钱

不法分子通过银行或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清洗赃款，特别是有一些犯罪嫌疑人使用假身份

证在银行开设多个账户，用于转移和藏匿非法所得及其收益。

14. 利用互联网洗钱

不法分子利用网上银行转移赃款，有的还通过网上赌博，把黑钱洗“白”。

15. 通过投资洗钱

不法分子通过投资兴建宾馆，开设公司，购买商品房，投资房地产等方式洗钱；有的甚

至在境外开设公司，为其犯罪所得披上合法的外衣。

16. 利用进出口贸易洗钱

犯罪嫌疑人通过虚报进出口价格或伪造有关贸易单据等方式跨境转移赃款。

17. 旅行支票搜索引擎网络钓鱼

海关会对于通关者携带的现金要求申报，未申报者超过限制者没收，但不会对携带旅行

支票者做金额的限制。这种洗钱手段的重点在于无背书转让给第三者，因为支票被存入银行

兑现，最终会回到原发票人的手中。

18. 在赌场以代币间接兑换

在赌场中兑换成代币，再将代币直接交付给洗钱的受益人。再由他去将代币兑换回现金

（通常需要 5% 左右的手续费），在外可声称在赌场内赌赢的。这样可以避免透过纸钞上

的编号直接追查到洗钱的受益人。常用于各国可将代币兑换回现金的职业赌场。

19. 古董珠宝或具价值收藏品、高价中古精品，利用低买高卖的假买卖，将钱以合法的交易

方式，交易到指定账号

此方式亦常用于收贿的收钱方式；或购买具有价值的古董珠宝或收藏品，再谎称为自家

收藏品在市场上放售，一般会购买没有记号的物品如文物、邮票或历史悠久的名厂乐器。或

私下购买多部名车，中古私人飞机，珠宝名牌等高价值物转售。

20. 基金会

不少政客，成立基金会，假捐赠给基金会，诱骗企业捐款，再掏空。企业或财团，将黑

钱假捐赠给自己能掌控的基金会，从而逃漏所得税。政客或企业利用赈灾名义募款，但私自

挪用募到的善款，或用各种名目扣住善款于私人户头。在跨国洗钱活动中，也会以各地不同

慈善名义的基金会中互相转换款额。

21. 跨国多次转汇与结清旧账户



利用转汇的相关单据有保存期限的漏洞。直接跨国搬运，或利用专机或具有海关免验的

身份者，直接把钱搬到外国，常用 100 美元的纸钞方式运送。

22. 人头账户

这是一种通过利用他人银行账户转移非法资金的手段，旨在掩盖资金来源和真实所有者。

具体操作包括获取他人账户、分散资金、多次转账以及最终提现或消费，从而使非法资金看

似合法。这种方式的主要目的是隐藏资金来源、逃避监管并合法化资金，但参与者面临法律、

账户和信用风险。

23. 外币活存账户

使用多次小额存款的方式存入，再到外国提领外币。俗称“蚂蚁搬砖”，常配合“人头

账户”使用。

24. 跨国交易

常见于无实体商品的产业。利用交易金额造假的方式，先透过合法的方式将金钱汇往外

国掮客的账户，再通过外国账户分钱，分清原本的交易金额、掮客的佣金与原本要洗出去的

钱；或利用各地的商品贸易，例如以过高金额购买普通消费品，将大量款项汇到国外账户，

装作用以支付买货款项。反过来亦可将商品高价出售，让国外的洗钱同伙将款项汇进国内。

25. 地下汇兑

常见于经营不良的、卖珠宝金饰的珠宝店。除了非法兑换外币以外，甚至可将现金兑换

为外国的无记名与背书的支票，供客户至外国的账户存入。

26. 跨国企业的资金调度

常见于金融业，银行或保险业等，常以大批的现金纸钞进行跨国搬运。

27. 人头炒楼

使用人头购买房地产，向承包商或开发商以市价五至七折买入，以现金支付。然后在短

期内快速脱手（例如预售屋在交屋前），获利约 50%－100%。

28. 假借贷

常用于贪污受贿。收钱的人持有对方开立的远期兑现的本票或支票。即使被查到这张本

票或支票，可声称为借贷关系。等风头过了或不在其位，没有明显的对价关系时，再把本票

或支票转手给第三者，或是进入银行兑现。或是贪污被抓包的人说要还钱，但开立本票或支

票，只要没有兑现就没有真正的还钱。

29. 伪币或伪钞

将伪币或伪钞，通过多次小金额消费行为，或是利用自动贩卖机找零行为，或是纸钞兑



换成硬币的机器。将伪币或伪钞洗成真钱。

30. 百货公司的礼券

礼券具有高度的流通性，但由于具有不易兑换回现金的特性，故需有一定的人脉，才方

便消化礼券。常见办法为转卖给各公司的员工福利机构，将礼券做为其各公司员工的节假日

奖金方式发放。就这样把礼券洗到不知情的第三者手中，原礼券持有人则取回接近等值的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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